成都文理学院学生缓考

申请表
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学  号
	

	教学单位(二级学院)
	
	层次
	本科(专科(
	年级
	

	专业及班级
	
	联系方式
	

	申请缓考课程类别
	期末(；辅修(；重新学习(；补考(

	缓

考

理

由
	(需附相关证明材料)

申请人签名：

年   月   日

	缓

考

课

程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任课教师
	考试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辅导员

意见
	
	教学

单位

意见
	

	教务处

意见
	


说明:1.各教学单位负责人应严格审查把关，控制缓考人数；

2.原则上学生申请缓考至少在考试前两天报教务处审查，经审批后才能按缓考处理，即按“免费参加下一学期所申请科目的重新学习考试”处理，考试时间与补考考试同时进行，未参加考试按旷考处理；

3.无论何种原因申请缓考，必须同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因病情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必须由医院提供相关病历证明。

成都文理学院教务处制

